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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74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10 月 5 日 

    討論事項（二） 

內政部擬具「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 5 條之 1

修正草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

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為鼓勵公有財產管理機關參與危老建物重建

計畫，使公有財產獲得有效利用，本部爰擬具「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 5 條之 1修正草案，請核

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張政務委員景森邀集內政部、財政部、法務部、國發

會、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

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

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公有財產除另有合理之利用計畫無法參與重建計

畫，或公有土地面積比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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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比率達重建計畫範圍百分之三十以上且重建計畫範

圍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等外，應依本條例參與重建，

排除土地法、國有財產法、預算法及地方公產管理法令

等規定之限制。 

    (二)訂定採協議合建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公有財產價

值及循各該公有財產價格評估審議機制評定市價後由各

該公有財產管理機關逕行協議其重建分配價值比率等機

制。 

    (三)授權財政部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相關執行

細節，俾利實務執行。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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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五條之一修
正草案總說明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係於一百零

六年五月十日制定公布施行，並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及一百零九年五月

六日修正部分條文。自本條例施行以來，對於加速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之重

建與提升居住環境安全成效日益顯著。鑒於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擬具重建

計畫時，須取得申請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公、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之同意，惟本條例並無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參加重建之規定，倘公有

土地及建築物參與重建計畫，仍須依土地法、國有財產法、預算法及地方

公產管理法令等規定辦理，將致辦理時程有所延宕。為鼓勵公有財產參與

重建，爰擬具本條例第五條之一修正草案，增訂公有財產除另有合理之利

用計畫無法參與重建計畫，或公有土地面積比率達重建計畫範圍百分之五

十以上、公有土地面積比率達重建計畫範圍百分之三十以上且重建計畫範

圍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情形外，應依本條例參與重建，排除土地法、

國有財產法、預算法及地方公產管理法令等規定之限制，並訂定採協議合

建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公有財產價值及循各該公有財產價格評估審

議機制評定市價後，由各該公有財產管理機關逕行協議其重建分配價值比

率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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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五條之一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之一 前條第一

項之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為公有財產者，除

下列情形外，應參與

重建，不受土地法第

二十五條、國有財產

法第二十八條、第五

十三條、第六十六

條、預算法第二十五

條、第二十六條、第

八十六條及地方公產

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

限制： 

一、另有合理之利用

計畫無法參與重

建。 

二、公有土地面積比

率達重建計畫範

圍百分之五十以

上。 

三、公有土地面積比

 一、本條新增。 

二、擬具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以下簡

稱危老建物)重建

計畫範圍內之公有

財產，如為國有、

臺北市市有、新北

市市有，得分別依

「國家住宅及都市

更新中心辦理都市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作業辦

法」、「臺北市市有

不動產參與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

建處理原則」、「新

北市市有非公用土

地與民間合作開發

要點」等規定辦

理，惟依循現有公

有財產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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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達重建計畫範

圍百分之三十以

上且重建計畫範

圍符合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 

前項公有財產參

與重建得採協議合

建、標售、專案讓售

或其他法令規定方式

處理；其採協議合建

時，涉及重建前後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價值

與重建成本，經公有

財產管理機關委託不

動產估價師查估，循

各該公有財產價格評

估審議機制評定市價

後，由各該公有財產

管理機關依評定市價

逕行協議其重建分配

價值比率；其採標售

方式時，除原有法定

優先承購者外，起造

辦理時程冗長，影

響危老建物重建政

策推展。 

三、為使危老建物重建

計畫範圍內公私有

土地夾雜等類型案

件加速重建，提升

居住環境安全，鼓

勵公有財產管理機

關參與重建計畫，

使公有財產獲得有

效利用，爰於第一

項定明前條第一項

之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為公有財產者，

除有各款所定情形

外，應參與重建，

並排除相關公有財

產管理法令限制。

另因本條適用對象

包含公有公用及非

公用財產，均以參

與重建為原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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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以同樣條件優先

承購。 

前二項公有財產

有合理之利用計畫無

法參與重建之情形、

公有財產參與重建方

式之適用條件、辦理

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由財政部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分別定之。 

 

避免損及公有財產

權益，爰於第一項

訂定下列三種除外

情形： 

(一)第一款規定有合理

利用計畫無法參與

重建，例如已有利

用或開發計畫經其

財產主管機關核定

(准)無法參與重

建、已編列預算執

行、已納入報核之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或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範圍等情形。 

(二)為避免私部門整合

私有產權全數同意

後擬具重建計畫範

圍內匡列大面積比

率之公有土地，強

制一律參與重建，

形成以小吃大情

形，爰於第二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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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有土地面積比

率達重建計畫範圍

百分五十以上得排

除應參與重建。 

(三)公有土地面積比率

達重建計畫範圍百

分三十以上且重建

計畫範圍符合更新

單元劃定基準之情

形，為維護公有財

產權益，宜優先評

估採都市更新方式

辦理，爰為第三款

規定。 

四、為保留公有財產參

與危老建物重建彈

性，第二項前段定

明公有財產參與重

建方式，包括協議

合建、標售、專案

讓售或依其他法令

規定，例如國家住

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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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設置條

例、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辦理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加速重建作業辦

法等規定，協助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辦

理國有土地及建築

物參與重建。 

五、第二項中段定明公

有財產協議合建，

因涉及重建前後土

地及合法建築物價

值、重建成本包括

營造施工費、規劃

設計費、稅捐及其

他等費用及土地所

有權人投入土地成

本與起造人投入重

建成本之重建分配

價值比率等事項之

合理性，公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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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應委託不

動產估價師查估，

並循各該公有財產

價格評估審議機制

評定市價後，由各

該公有財產管理機

關依評定市價逕行

協議其重建分配價

值比率，以加速辦

理期程並保留其彈

性。同項後段定明

採標售方式時，如

無法定優先承購

者，起造人得以相

同條件優先承購，

以資明確。 

六、第三項授權財政部

及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訂

定相關執行細節規

定，俾利實務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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